
嵩明县水务局2025年八家村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八家村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2020年12月9日，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正式下达嵩明县八家村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嵩发改复〔2020〕31号，正式下达项目立项批复。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嵩明县水务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7015130561K

地址：嵩明县嵩阳街道兴云路35号
联系电话：0871-67920600
法人代表：蒋益先
经费来源：县级预算
单位概况：嵩明县水务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
项目基本概况

嵩明县八家村水库位于嵩明县城南，距嵩明县城约15km，水库流域径流面积为94km2,始建于1958年，1996年扩建为中型水库，总库容为1463.7万m3，是一座以灌溉、防洪为主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灌溉面积3.2万亩，为下游集镇、村庄和沿线农田防洪提供保护作用。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为：1.坝顶修整至高程1967.80m，上游对戗台以上坝坡混凝土预制块进行更换。下游坝坡戗台设混凝土排水沟，对高程1959.50m以上坝坡混凝土预制块进行更换，其余多维持现状，局部更换。大坝坝体采用C20混凝土防渗墙进行防渗，大坝基础及左坝肩采用帷幕灌浆防渗。右坝肩坝体与岸坡结合部增设排水措施。2.对溢洪道引渠段、控制段进行重建，将原宽顶堰改为驼峰堰，重建启闭房，闸门更换，加高泄槽段边墙，并对泄槽段边墙底板进行降糙衬砌护面。3.输水隧洞闸门金属结构进行止水更换，防腐防锈处理。4.管理所进行修缮及提升改造及自动化等。

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嵩明县财政局以嵩财预﹝2025﹞1号下达本项目资金6650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批复工期24个月，项目于2021年12月20日开工建设。

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实施后，新增灌溉效益341.60万元，水库担负下游杨林镇2.2万亩水田、1.0万亩旱地以及0.185万亩鱼塘的灌溉用水，八家村水库承担下游灌溉生活用水。

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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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明县水务局2025年牛栏江嵩明段治理工程中央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牛栏江嵩明段治理工程中央资金
立项依据

牛栏江嵩明县牛栏江镇段（下段）治理工程是列入《“十四五”解决水利防洪排涝薄弱环节实施方案》《昆明市“十四五” 水安全保障规划》的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之一。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牛栏江嵩明县牛栏江镇段（下段）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昆发改农经〔2022〕439 号），云南滇中新区水务局《关于牛栏江嵩明县牛栏江镇段（下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滇中水许可准〔2022〕2 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嵩明县水务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7015130561K
地址：嵩明县嵩阳街道兴云路35号
联系电话：0871-7911235
法人代表：蒋益先
经费来源：县级预算
单位概况：嵩明县水务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

项目基本概况

本次河道治理范围位于牛栏江嵩明县牛栏江镇河段上，其河道防洪设计标准为10年一遇。

治理河段起点为龙喜闸,治理终点为一道桥。本次通过采用生态河道治理，建立健全防洪体系，提高河道的防洪能力，使牛栏江治理河段达到10年一遇防洪标准。 

项目实施内容

工程治理起点为龙喜闸，终点为一道桥，总长16.84km。牛栏江嵩明段（下段）干流新建堤防总长4.79km，新建护脚挡墙总长5.99km，新建重力式护岸挡墙总长4.69km，支流新建重力式护岸挡墙总长0.32km。
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嵩明县财政局以嵩财预﹝2025﹞1号下达本项目资金9940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底完工。
项目实施成效

改善牛栏江镇段行洪不达标的16.84km两岸集镇、乡村14125人及4953亩农田、耕地、交通基础设施的防洪、排涝问题。
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表

	总体目标
	保障建设质量和效益，有效控制投资概算，完工项目可初步发挥效益。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数量（个）
	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概算控制基本符合要求的比例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护耕地面积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护人口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度
	≥90%


嵩明县水务局2025年牛栏江嵩明县牛栏江镇段（下段）治理工程2025县级配套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牛栏江嵩明县牛栏江镇段（下段）治理工程2025县级配套资金
立项依据

牛栏江嵩明县牛栏江镇段（下段）治理工程是列入《“十四五”解决水利防洪排涝薄弱环节实施方案》《昆明市“十四五” 水安全保障规划》的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之一。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牛栏江嵩明县牛栏江镇段（下段）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昆发改农经〔2022〕439 号），云南滇中新区水务局《关于牛栏江嵩明县牛栏江镇段（下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滇中水许可准〔2022〕2 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嵩明县水务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7015130561K
地址：嵩明县嵩阳街道兴云路35号
联系电话：0871-7911235
法人代表：蒋益先
经费来源：县级预算
单位概况：嵩明县水务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

项目基本概况

本次河道治理范围位于牛栏江嵩明县牛栏江镇河段上，其河道防洪设计标准为10年一遇。

治理河段起点为龙喜闸，治理终点为一道桥。本次通过采用生态河道治理，建立健全防洪体系，提高河道的防洪能力，使牛栏江治理河段达到10年一遇防洪标准。 

项目实施内容

工程治理起点为龙喜闸，终点为一道桥，总长16.84km。牛栏江嵩明段（下段）干流新建堤防总长4.79km，新建护脚挡墙总长5.99km，新建重力式护岸挡墙总长4.69km，支流新建重力式护岸挡墙总长0.32km。
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嵩明县财政局以嵩财预﹝2025﹞1号下达本项目资金6000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底完工。
项目实施成效

改善牛栏江镇段行洪不达标的16.84km两岸集镇、乡村14125人及4953亩农田、耕地、交通基础设施的防洪、排涝问题。
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表

	总体目标
	保障建设质量和效益，有效控制投资概算，完工项目可初步发挥效益。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数量（个）
	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概算控制基本符合要求的比例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护耕地面积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护人口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度
	≥90%


嵩明县水务局2025年水库大坝安全鉴定专项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水库大坝安全鉴定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规定：定期安全鉴定，首次安全鉴定应在竣工验收后5年内进行，以后每隔6～10年开展一次。期间，当大坝出现严重险情或水库运行条件发生重大改变时，应对大坝安全进行复核或组织全面鉴定。
《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SL258-2017）鉴定为“三类坝”的必须除险加固。

云南省水利厅要求“到期未开展大坝安全鉴定的水库，须在两年内完成安全鉴定，并严格按照《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规定，推动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及除险加固常态化，还清旧账不欠新账。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嵩明县水务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7015130561K
地址：嵩明县嵩阳街道兴云路35号
联系电话：0871-7911235
法人代表：蒋益先
经费来源：县级预算
单位概况：嵩明县水务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

项目基本概况

对全县大坝安全鉴定到期或即将到期的水库进行安全鉴定。对鉴定为“三类坝”积极争取上级资金进行除险加固。
项目实施内容

全县3座中型水库、14座小（一）型水库、48座小（二）型水库安全鉴定。
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嵩明县财政局以嵩财预﹝2025﹞1号下达本项目资金2000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2019年6月开始至2022年12月底分批进行鉴定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65座水库的安全鉴定，对鉴定为“三类坝”的水库分批进行除险加固。
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表

	总体目标
	保障鉴定质量，有效控制投资概算，对鉴定为“三类坝”的水库争取资金分批进行除险加固。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数量（个）
	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鉴定编制质量合格率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概算控制基本符合要求的比例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对水库进行安全鉴定并对鉴定为“三类坝”的水库争取上级资金分批进行除险加固。
	≥8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度
	≥90%


嵩明县水务局嵩明县2025年供水抗旱应急工程资金项目

一、项目名称

嵩明县2025年供水抗旱应急工程资金
二、立项依据

农村供水保障工作部署及要求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嵩明县水务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7015130561K

地址：嵩明县嵩阳街道兴云路35号
联系电话：0871-67920712
法人代表：蒋益先

经费来源：县级预算
单位概况：嵩明县水务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
四、项目基本概况

嵩明县2025年供水抗旱应急工程包括供水工程12个，主要通过新建水源、深井、应急调水等方式，保障供水水源不足的村（社区）群众用水需求。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计划新建应急深井8眼，新建单村水源工程1处，周边供水工程应急调水3处，具体内容包括：新建取水口1座，水池2座，供配水管网约23.7km。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嵩明县财政局以嵩财预﹝2025﹞1号下达本项目资金27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4月30日前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有效保障受旱影响地区群众生活用水。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嵩明县2025年供水抗旱应急工程

	主管部门
	嵩明县水务局
	专项实施期
	2025年4月30日前

	资金情况
	本批次金额：
	270.00万元

	
	上级补助：
	0.00万元

	年度目标
	于2025年4月底前完成2025年度供水抗旱应急工程建设，保障群众用水需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兴建供水抗旱应急工程（**处）
	12

	
	
	兴建供水管网（**公里）
	23.7

	
	质量指标
	工程设计标准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工程监理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工程施工验收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时效指标
	按照计划按期投入使用
	100%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城乡群众基本用水（万人次）
	3.0059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安全保障
	发生中等干旱不受严重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嵩明县水务局2025年嵩明县县城应急补水项目

项目名称

嵩明县县城应急补水项目资金

立项依据

嵩发改复﹝2024﹞5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嵩明县水务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7015130561K

地址：昆明市嵩明县嵩阳镇兴云路35号

联系电话：0871-67911235

法人代表：蒋益先

经费来源：县级预算

单位概况：嵩明县水务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
项目基本概况

本次通过新建提水泵站和输水管道从普沙渡槽取水输送至大石头水库，与现有供水体系连通是解决2024年汛前嵩明县县城缺水的最佳方案。嵩明县县城应急补水工程建成后，与大石头水库、龙王庙水库、大冲河水库等水源工程形成多水源联合供水格局，解决2024年8月1日前县城片区城市生活缺水问题。通过工程建设，补齐嵩明县县城片区城市供水缺水量，提升县城片区供水保障能力。扛实守牢城市供水安全的政治责任，有效应对风险，全面构建嵩明县县城城市生活供水安全保障网络。
项目实施内容

采用DN600管自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普沙渡槽取水，经普沙泵站提水，输水管线沿普沙河左岸布置，管道终点接入大石头水库内源污染控制工程已建DN500输水管，并在坝顶通过三通连接沿大坝左岸岸坡敷设入库输水管向嵩明县县城主要供水水源点大石头水库供水，线路平面总长约3.0km，设计流量0.383m3/s，工程主要建筑物包括：普沙泵站、输水管、提水管等。其中，普沙泵站总装机370kW，共安装2台机组（2主0备），水泵单机功率185kW，泵站设计扬程63m；工程输水线路包含管道3条，总长2.83km，其中输水管长0.25km，提水管长2.51km，入库输水管长0.07km。嵩明县县城应急补水工程等别为Ⅴ等，规模为小（2）型。

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嵩明县财政局以嵩财预﹝2025﹞1号下达本项目资金2000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4月开始施工，2025年4月完成工程建设。
项目实施成效

嵩明县县城应急补水工程建成后，与大石头水库、龙王庙水库、大冲河水库等水源工程形成多水源联合供水格局。通过工程建设，补齐嵩明县县城片区城市供水缺水量，提升县城片区供水保障能力。扛实守牢城市供水安全的政治责任，有效应对风险，全面构建嵩明县县城城市生活供水安全保障网络。
项目绩效目标表

在2025年旱季前完成工程项目管线、配套设施建设，达到设计供水设计流量0.383m3/s，保障县城片区供水。
